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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0-32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疆君邦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 

协议经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和新疆君邦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邦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该协议上签署

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君邦公司支付全部价款。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由于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致使交易双方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和要求，可能存

在协议解除或一方违约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的说明。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合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公司名称：新疆君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主营业务：酒店业、餐饮业 

注册地址：乌市龙泉街 68号 

君邦公司是本公司“全聚德”品牌新疆地区加盟商，有两家“全聚德”品牌

加盟店（即全聚德长江路店和全聚德北京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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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君邦公司作为公司的全聚德品牌加盟商，其鸭坯等原材料从公司统一采购，

2007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分别从公司采购原材料金额为568.6万元、779.49

万元、680.54万元，占公司向全部加盟商配送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24%、4.73%、

3.55%。 

（三）履约能力 

目标公司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君邦公

司合法拥有其100%股权，不存在转让其股份的法律障碍。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君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君邦公司所拥有的新疆全聚

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85%股权，后者原拥有目标公司100%股权。 

（一）转让对价 

以经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的目标公司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值为作价参考依据，确定本公司应向君邦公司支付的

目标公司 85%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3,838 万元。 

（二）结算方式 

本公司将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将股权转让价款通过电汇方式支付到约定账

户。 

（三）协议签署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于 2010 年 11月 29 日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 

（四）协议生效条件及时间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该协议上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履行期限 

本公司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君邦公司支付全部价款的 30%，

即人民币 4151.4万元；自协议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内向君邦公司支付全部价款的 65% ,即人民币 8994.7万元。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君邦公司支付剩余部分,即人民币 69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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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在正式签署本协议，并就协议股权的转让履行完毕各自必须的内部

决策程序，同时目标公司就股权变动事宜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时，到主管工商

部门办理协议股权的工商过户登记手续。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的条款，除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外，给守约方造成损失

的，还应及时、足额赔偿其损失。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3,838万元，公司将使用银

行贷款及自有资金支付该笔款项。 

该金额占公司2009年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1,201,689,304.05元）的比例为

11.52%。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受让目标公司股权将对公司以战略收购方式扩大经营规模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同时，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地区发展，该地区将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公

司将依托新疆全聚德公司，抓住这一良机，以新疆全聚德公司作为区域公司积极

开发西北市场。受让股权有利于公司加快发展，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符合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的要求。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经 2010年 5月 16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告编号：2010-13）审议通过。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的承诺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股权转让事项的履行情况。 

（二）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1月 30日 


